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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
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周
一在一次讲座上透露，征收
遗产税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
会文件草稿。但他个人认
为，目前推出时机并不成熟，
还需要过三四十年才可行。

遗 产 税 离 国 人 有 多
近？这个疑问或许要过一
段时期才有答案。但无论
遗产税开征的时间表在何
时，都意味着这个看似遥远
的税种，已经真切进入到了
公共决策流程，未来也会影
响着民众的生活。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
征遗产税，而中国遗产税则
需要更多地与国际接轨，充
分借鉴国外遗产税开征的
得与失。尤其是要避免将
遗产税作为新增税源的“开
流”思维，以及遗产税本身
存在的某些结构性缺陷。
遗产税开征，绕不开几个必
需条件。

首先是遗产税所牵涉
的财产公开透明，严密的个
人财产信息网络需同步建
立。相对于每月收入清楚
列在工资单上的工薪阶层，
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和官员
是需要重点监控的对象。
企业家的收入来源多样化，
具有更大的收入转移支付
弹性，在个税征缴上这一现
象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
而官员的隐性福利众多，尤

其是基于国情，部分官员的
房产等不动产都来自于配
给或者福利房，如何量化其
经济标准，作为征收总额的
一部分，也是要跨越的技术
障碍。遗产税不能重蹈个
税覆辙，呈现收入相对较低
的工薪阶层成为缴纳大头
的二元倒挂，让本应属于调
控收入差距的杠杆工具，反
而进一步造成了贫富悬殊。

其次，遗产税也要配套
的免征和减征机制。在美
国等国家，并不是遗产总额
的每一分钱都必须缴纳遗
产税，按照相关法律，公民
生前所欠债务、丧葬费用、
配偶继承的数额，捐献给慈
善机构的数额，这些都要
从中扣除，剩余部分才是
可征税遗产。如果公民遗
产或赠与的数额少于豁免
额，则享受免税待遇。中
国版遗产税如果只管简单
粗放的全额征收，不提民
众 免 征 或 少 征 的 合 理 权
益，无疑是把遗产税变成
了粗暴征税，必将严重损
害民众切身利益。

遗产税的起征点也必
须科学制定。国外遗产税
不仅起征点高，而且还随物
价指数浮动，如此就能保证
遗产税主要针对高收入群
体而不会征及无辜。而中
国与之相比还有更多特殊
性，如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大，资产百万的民众在中西
部属于高收入阶层，而在北
上广等一线城市市区买房
都成问题，遗产税起征点是
否要按区域划分来细化，也
是决策者必须考量的问题。

实际上，在遗产税开征
历史悠久的国家，对于这一
税种的功能也在不断反思
调整。比如美国就有数据
显示，遗产税最终有一半落
在来自遗产总价值在 500
万美元以下的阶层，而真正
的大富豪还可以通过成立
基金、将资产向海外转移等
路径逃避遗产税。法国去
年也出现了所谓富人逃亡
热潮，不少富豪为规避新任
总统奥朗德的富人税，纷纷
选择移民。富豪们往往拥
有会飞的翅膀，其应对包括
遗产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比
普通人办法多得多。因此，
美国近年来就在推行逐步
减免遗产税的计划。

征税不是目的，通过税
收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才
是衡量某项税收是否合法
合理的标准。要开征遗产
税，就必须直面税收的法理
性、公共性，要尽可能发挥
遗产税的调节作用，减少其
因为制定不合理、执行不到
位带来的负面效应。否则，
遗产税会异变为又一把挥
向普通民众的过度征税剪
刀。 □毕舸

■个论

今年年初，陕西神木县农村商
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被曝拥有3
个虚假户口和北京的41套房产，引
起全国哗然，龚爱爱因此被称为“房
姐”。9月24日上午，陕西省靖边县
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房姐”龚爱爱涉
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一
案。（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6版）

备受关注的“房姐”案——龚爱
爱案终于拉开了序幕，此前新华社

“表叔无表”的评论，像是某种谶言，
在此案中再度被印证。纵观起诉龚
爱爱的罪名，竟无一项与房有关，这
无疑让舆论场再度沸腾，怀疑当地
法庭审理的公正性。

但从法理上来说，“房姐”无房
却不能证明法院审理不当。因为案
件审理讲究不告不理，对于没有纳
入起诉范畴的事，法院本就无权过
多干预。更何况，“房姐”一案，已经
是异地审理，从理论上说，审理不公
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少。因而，解答公
众的疑惑，回应龚爱爱的房子问题，
只有此案的公诉方有能力做出解答。

然而，从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
以及有关部门调查此事的经过来
看，公诉方并没有这样的耐心，向公
众解读龚爱爱的房子问题。案件最
终的起诉罪名，也说明公诉方不认为
多套房产，是龚爱爱一案的犯罪事
实。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
龚爱爱用来买房的钱，都属于合法所
得，因而谈不上触犯了何种罪名。

不过，龚爱爱一案，已经不是一
个简单的诉讼案件。它早已进入舆
论场，发酵为一个公共事件。所有
关心此事的人，都在等着看龚爱爱

的房子到底是不是合法所得。传播
学上有“沉默的螺旋”理论，其中谈
到“意见一方的沉默将造成意见另
一方的增势”，公共事件中的社会舆
论也正如此。如果公诉方在这样的
公共事件当中，缺乏发声，不主动用
事实去回应人们的质疑，那链接在
彼端的民众质疑，必然如沉默的螺
旋一般，越积越大。

捍卫司法底线，需要增强民众
的法治观念，更需要司法机关的积
极作为。而后者的模范带头作用，
往往更为重要。因为一次经典的审
判，一个典型案例的审理，必将传递
许多法治的常识给民众，从而使民众
在“围观”之中，提升自己的法治素
养。而社会的总体法治水平，也会在
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案例中向前迈进。
但反之，经不起推敲的案例，带有瑕疵
的审理，传递给民众的印象，却可能是
一种案已审、罪未尽的猜想。

龚爱爱受审，与房无关，“表哥”
受审，与表无关。这些巧合的“无
关”，难以平复民众的万千猜想。仅
以 龚 爱 爱 来 说 ，她 在 北 京 多 达
9666.9 平方米、合计 41 套的房产，
似乎已超过了一个县级农村商业银
行副行长的收入水平。这样巨额的
财产，若说不清、道不明，是不是亦
逃脱不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
戒？据媒体报道，目前，龚爱爱在北
京的部分房产，仍在正常对外出
租。这似乎意味着，龚爱爱案庭审
的结束，或许只是给她的房子打上
了一个“分号”，有关41套房产的完
整真相，仍欠缺一个合理解答。
□杨兴东


